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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会较早阶段进行审查工作，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充分

讨论这一重要事项，

12. 溃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

于＜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＞、 ＜公民 权利和

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＞以及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

约任意议定书＞的现况的报告I

13. 再寰促溃秘书长考虑到人权事务委员会的

建议，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取坚决步骤，对人权事务

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同样的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会

期工作组的工作多加宣传 ， 并改进行政及有关安排 ，

使它们能够有效地履行这两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所

规定它们的职责，

14. 促溃秘书长如大会第 37/ 191 号决议所指示

的，继续加速出版装订成册的人权事务委员会正式公

开记录，从其第一届会议开始，

15. 请秘书长确保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能够有

效地协助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

两项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所规定它们的职责。

1984 年 12 月 14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39/137. 拟订一项旨在废除死刑的《公

大会 ，

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

第二号任意议定书

回瞩其关于拟订一项旨在废除死刑的（公民权利

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＞第二号任意议定书1“的想法的

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/ 437 号决定和 1981 年 11 月

25 日第 36/59 号决议，

又回顺其 1982 年 12 月 1 8 日第 37/1 92 号决议，

其中请人权委员会审议拟订一项旨在废除死刑的《公

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）第二号任意议定书的想

法，

注意割人权委员会 1984 年 3 月 6 日第 1984/l 9 

1“参看第 2200A (XXI)号决议， 附什。

号决议”0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执行该决

议所采取的行动 ， l91

又注重剃秘书长的报告， 192

1. 请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

员会进一步研究拟订一项旨在废除死刑的《公民权利

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＞第二号任意议定书草案的想法，

2. 溃有能力这样作的会员国以及各专门机构和

国际组织协助人权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审议这个问

题；

3. 请秘书长将入权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对这个

问题的审议情况通知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，

4. 决定根据人权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题为

“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”的项目下采取的行动，在

其第四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问题。

1984 年 12 月 14 日

界 101 次全体会议

39/ 138. 有关人权的各项联合国公约缔
约国的报告义务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82 年 12 月 3 日 第 37/ 44 号和1983年12

月 16 日第 38/ 117 号决议，

考虑到作为联合国主要机关的大会有权通过有关

人权的各项公约，因此应可对各公约的实质性规定和

缔约国的报告义务作为一个整套系统的执行情况进行

一般观察，

认识剽履行报告义务是缔约国在协助评价其遵守

义务情况方面提供合作的一项基本要素，

铭记讨论有关人权的各项联合国公约缔约国的报

告义务的秘书长的报告， ＂＇. 
＂。参看 《经济及社会理基会正式记录， 1984 年，补编第 4

号＞（E/1984/14 和 Corr.I ) , 第二章， A 节．

“多看 E/CN. 4/ 1985/ 3- E/ CN. 4/ Sub. 2/1984/43, 第十八

齐 ． ArJ ，第 1984/7 号决议。

IOZA/ 39/ 535. 
10A/38/3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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窜议了1984年 8 月 1 6 日和 17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

人权委员会、人权事务委员会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

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期工作组和消除种族

歧视委员会的主席会议的报告， 1”

关切上述各机关在报告程序的执行方面所遭遇的

问题，包括几个同时存在的报告制度加给有关人权的

各项公约的缔约国的负担，

濮偏因此必须改善现有的报告制度，以解决受托

审议缔约国提交的定期报告的各机关以及有关人权的

各项公约的缔约国双方面所遭遇的困难，

1. 重申大会对各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、 包

括其各自的报告制度的重视，

2. 关心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、人权事务委员会、

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政府专家会

期工作组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主席会议的报 告 ，

其中载有各位主席关于下列事项的建议：他们机关彼

此交流资料、协调关千缔约国提交报告的准则、 对有

关人权的各项公约的缔约国的咨询服务和协助以及其

他事项， 1沁

3. 认为所有涉及有关人权的各项联合国公约的

缔约国报告义务的机关的主席如果都能出席上述会

议，将会对审查在报告程序的执行方面所遭遇的问题

作出进一步的贡献；

4. 承认在报告程序的执行方面出现了共同的问

题，因此有必要在各项人权公约缔约国的报告义务的

通盘范围内审议这些问题；

5. 决定对由于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报告制度所

造成的问题进行经常审议，特别是各项文书规定的报

告义务繁多以及报告的提交发生严重拖延的问题；

6. 漕秘书长为此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一份

报告，内载1

( a) 关于已经生效的所有公约的缔约国提交报

告的一般情况的最新资料，以便大会能对所有报告义

务的履行情况作出一般观察并审议如何加以改进，尤

其是对技术和行政资源有限的缔约国有利的改进，

1"A/ 39/ 484, 附什。

'“同上，第五节。

(b) 受托审议缔约国关于所有有关人权的联合

国公约执行情况报告的各机关的准则汇编，

7. 滑人权委员会在审议其关于人权领域的咨询

服务的经常项目时， 一并审议各位主席关于咨询服务

的建议；

8. 决定参照柲书长根据上文第 6 段将要提出的

报告，审议有关人权的各项联合国公约的缔约国的报

告义务问题，并考虑最终召开另一次受托审议缔约国

报告的各机关的主席会议；

9. 请有关机关下一次开会时特别注意本决议1

10. 决定在其第四十届会议上参照秘书长根据

上文第 6 段将要提出的报告，审议这个问题。

1984 年 12 月 14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39/139. 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82 年 12 月 18 日第 37J1 97 号和1983年

12 月 16 日第 38/ 120 号决议，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 1984 年 7 月 9 日 至 11 日 在日

内瓦举行的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的报告， 196

欣悉会议的成果，特别是《宣言＞和《行动纲领＞197

的通过，为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可获致持久解决的共

同战略，

严重关切为数众多的非洲大陆难民持续不已的严

重问题，

熏识到难民的存在给予非洲收容国家的经济和社

会负担以及对它们国家发展造成的影响，又认识到这

些国家尽管资源有限，已作出了重大的牺牲，

认识到全世界有集体责任，共同承担非洲难民问

题的紧急和沉重负担，通过切实有效地调动资源来满

足难民迫切的和长期的需要，加强收容国对停留在它

mA/39/402 和 Add. I 和 2。

"1 A/ 39/ 402, 附件。




